
惠州市惠城区东平项目生态补偿方案（申报版）
本项目位于惠州市惠城区东平北路与东平二街交界处，为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8.2.1条要求，采取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+场地生态恢复的复合生态补偿措施：
1. 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：施工前剥离场地0-30cm熟化表土并妥善暂存，将其用于景观绿地、雨水花园的种植土层回填及土壤改良，减少土方外运与外购，实现资源循环利用。
2. 场地生态恢复：选用凤凰木、小叶榄仁、蟛蜞菊等乡土植物，构建“乔-灌-地被”复层绿化群落；结合海绵城市设施设置下沉式绿地与生物滞留池，营造小型生态栖息地，同时保持与周边市政绿地的生态连通性。
通过以上措施，既修复了场地生态功能，又实现了资源节约与生态系统连贯性，符合评分项要求，可获得本条满分。✅

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8.2.1条评分要求，可获得本条10分满分

